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《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规范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以下简称“市社”）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，优化资产配置，根据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、《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》及本市实际，制定管理办法。
二、起草过程
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征求市社所属各单位的意见，拟定《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初稿，再次征求市社各科（部）室的意见，修改完善后，报经分管领导审核，由主要领导同意后，2025年4月14日将《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社会各界予以公布，征求意见。
三、工作目标
更好地管理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
四、组织实施
市供销社以出资人身份依法取得社有资本收益，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。
五、保障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专业科室负责，纳入年度工作目标和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范畴，并接受审计机关和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。




